
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兼职研究人员聘任与管理办法 

 

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重庆市第二批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了更好地适应我校学科建设要求，进一步

加强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研究，建设一支相对稳定的学术研究队伍，

拟在校内外聘任兼职研究人员，为保证聘任和管理工作顺利进行，特

制定本办法。 

一、兼职研究人员的基本条件 

（一）有从事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等方

面研究兴趣和研究经历，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水平与研究能力，并已

取得一定的相关研究成果。 

（二）具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团队协作意识。 

（三）具有硕士以上的中青年教师或者副高以上职称教师。 

（四）能遵守本办法的各项规定和要求。 

二、兼职研究人员的基本职责 

（一）兼职研究人员应积极从事库区可持续发展研究，受聘期间

内须以中心的名义发表符合中心研究方向的核心期刊论文 1篇（或普

通期刊论文 2篇），或获得符合中心研究方向的市级及以上科研课题

1项，或获得区校级科研成果奖项 1项，或承担完成中心开放基金项

目 1项。 

（二）兼职研究人员在受聘期间应积极参加中心组织的各项学术

活动，如中心组织召开的“三峡论坛”、学术沙龙、社会调查等。 

（三）兼职研究人员应主动关心中心的发展，结合中心开展的工

作，积极提出工作建议和意见，自觉维护中心声誉。 

三、兼职研究人员的审批程序 



采取个人申请、部门推荐，报中心学术委员会遴选，并报学校批

准的程序聘任兼职研究人员。 

（一）申请兼职研究人员须填写《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兼职研究人员申请表》。 

（二）申请人所在部门初审后，以部门为单位将《申请表》交到

中心。 

（三）中心学术委员会对《申请表》进行审批，择优聘用。 

（四）经学校校长办公会审批通过,由学校行文聘任。 

四、兼职研究人员的待遇 

（一）中心根据情况可为兼职研究人员提供一定办公条件，可免

费使用中心资料室、阅览室，查阅相关资料。 

（二）中心根据情况资助兼职研究人员参加国内相关学术会议。 

（三）兼职研究人员可以中心的名义申报课题、发表论文。 

（四）中心每年出版的《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研究年度研究报告》

优先录用兼职研究人员的研究论文、调研报告，录用后中心支付一定

稿酬。 

（五）中心对兼职研究人员的优秀成果优先推荐到由中心承办的

“构建和谐三峡论坛”作专题报告。 

（六）兼职研究人员以中心名义申报且符合中心研究方向的市级

以上课题以及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相关论文等，中心在学校奖励之外

给予一定奖励。 

五、兼职研究人员的管理 

（一）兼职研究人员的聘任，由本人申请，中心学术委员会审核，

学校聘任，并颁发聘书。 

（二）兼职研究人员的聘期为二年。二年期满后，经本人申请可

以按程序重新聘任。 



（三）所聘兼职研究人员在聘期内要服从中心管理，完成规定的

任务。对不履行职责,不按期完成任务者，中心有即时解聘权。因工

作原因不能坚持兼职工作者，可提出辞聘。 

（四）兼职期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学校（中心）有优先使用权。 

（五）兼职研究人员以中心名义发表论文或成功申报项目，应及

时告知中心，并将成果原件或复印件一份交中心存档。 

（六）兼职研究人员应按中心规定完成科研计划任务，兼职期满

须按时向中心提交科研总结报告。 

六、 附 则 

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正式执行，具体由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

研究中心负责解释。 

 

 

 

 

 

 

 

 

 

 

 

 

 

                             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2016年 9月 28日 

 



 

 

 

 

 

 

 

 

 

 

 

 

 

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兼职研究人员申请表 

姓名  学历  研究方向  

年龄  职称  拟申报 

岗位 

 

申报者

成果概

况 

    

 

 

 

 

 



聘期内

拟完成

的工作 

 

 

 

 

 

 

 

聘任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